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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11 月 23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现金收

购控股股东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旅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宜昌交旅集团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旅汽运”）的 100%股权。《关于收购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2017 年

11月 4日及 2017年 11月 24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交旅集团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转让方）：宜昌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宜昌交旅集团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转让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与付款方式 

1.甲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2.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99.02 万元（大写：壹佰玖拾玖

万零贰佰元整）。 

3.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采取一次性付款方式，乙方应在本协

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甲方应

在乙方支付上述款项之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内协助配合标的公司、乙

方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毕本协议项下的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手

续。 

4.如果甲方有任何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行为，乙方有权在尚未支付

的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因甲方的违约行为给标的公司、乙方造成的任

何损失及甲方应按本协议约定支付的违约金。 

（二）标的公司的债务处理 

1.本协议已披露的标的公司债务由标的公司自行承担。 

2.甲方未披露的标的公司已有及或有债务由甲方承担。 

（三）股权交割 

1.本协议项下的股权交割日，按照法律和标的公司章程的规定以

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完毕之日为准： 

2.股权交割日后，乙方按照法律和标的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股东

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四） 过渡期安排 

本协议生效至股权交割日前，为本次股权转让的过渡期。在此过

渡期内： 

1.本合同过渡期内，甲方对标的公司及其资产负有善意管理义务。



甲方应保证和促使标的企业的正常经营，过渡期内标的企业出现的任

何重大不利影响，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2.本合同过渡期内，甲方及标的企业保证不得签署、变更、修改

或终止一切与标的企业有关的任何合同和交易，不得使标的企业承担

本协议规定之外的负债或责任，不得转让或放弃权利，不得对标的企

业的资产做任何处置。但标的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的除外。 

3.除非甲方未尽足够的善意管理义务，标的企业有关资产的损益

均由乙方承担。 

（五）费用及税费承担 

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费用及税费，按相关法律规定由甲方、乙方

各自承担。 

（六）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行为均构成违约。 

2.如乙方不能按本协议的规定按期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日

应向甲方支付逾期部分千分之五的违约金；逾期 30 日以上，甲方有

权单独解除本协议，并在扣除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本协议标的金额千

分之五的违约金后，将乙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的剩余部分退还给乙

方。 

3.如果甲方未能够在本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协助乙方办理完毕本

合同项下的全部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的，每逾期一日，甲方应支付乙

方已付款项千分之五的违约金，逾期 30 日以上，乙方有权单方解除

本协议，甲方除应退还乙方已经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外，还应向乙

方支付本协议标的金额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4.甲方违反本协议的规定，作出虚假陈述、保证或未履行其承诺



的，应向乙方支付本协议标的金额百分之五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相

应损失。 

5.甲方就标的公司未向乙方披露的债务，应当就未披露的债务按

转让股份的比例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6.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其它义务的，违约一方应向

守约方支付本协议标的金额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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